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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商業大學「慈暉獎」獎助學金申請辦法 

111 年 3 月 10 日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 
                                                  111 年 5 月 19 日 111 年度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訂定 

第一條 宗旨： 
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金會為鼓勵國立臺北商業大學之學生敦品勵學，協助經濟弱勢而資質

優秀的學生能專心向學，特設置『慈暉獎』獎助學金。本項獎助學金由本校名譽商學博士-
林長勲總裁為回饋母校，以實際行動支持，薪傳一份溫暖心意，全額認養提供，並由慈暉

文教基金會頒發，以蓄積學術力量，幫助更多經濟弱勢的學生能夠安心學習。  
第二條 本校『慈暉獎』獎助學金之來源如下： 

(一)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金會每年提供獎助學金。 
(二)本校名譽商學博士林長勲總裁之捐贈。 
(三)本捐贈之孳息。 
(四)其他指定之捐贈。 

第三條 名額及金額： 
(一) 每年度大學部二年級以上(限日間部四技、二技)之在學學生，每系各1名(各系名額不得

流用)，共計10名。 
(二) 每名新台幣參萬元；配合於本校校慶活動時公開頒發，請受獎者親自領取並全程參與活

動。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 凡就讀本校大學部二年級以上持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證明之在學學生(須完成

註冊繳費程序)，且未受領校內、政府機關、公營企業、私人企業及民間機構團體等獎學

金者。 
(二) 前學年度上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且各科成績均達70分以上者。 
(三) 操行成績在A等以上，且未有記過處分者。 
(四) 學生畢業、保留學籍、休學、退學、轉學、延修生及交換生，不得以前學年成績申領該

學期獎學金。 
(五) 學生轉系後之第一學期，以前系成績申請本獎助學金時，應向前系提出申請。 

第五條 申請時間及手續： 
為每年9月15日至10月15日止(時間暫訂，惟實際申請時間配合本校獎學金申請期限統一辦

理)，檢具下列文件向各系所辦公室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自傳(內容字數以800字為限) 
(三) 成績單（前學年在本校就讀之修業成績） 
(四)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 
(五) 教師或導師推薦信壹份 

第六條 審核方式： 

(一) 每學年由本校各系審核，審核時以學生的學業成績、操行成績、清寒程度等作為評定

標準。若學業成績同分時，則先依據操行原始成績進行比序，若仍同分，再依該系專

業必修平均成績進行比序。 

(二) 各系依時限將推薦之學生名單繳交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並統一由該組覆核並函送

「慈暉基金會」核定。 
第七條 附則：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